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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城市更新的影响因素及多元路径识别*

——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框架

黄海贤   李景刚   叶  楠   刘轶伦    HUANG Haixian, LI Jinggang, YE Nan, LIU Yilun

基于推拉理论，从推力因素（人口拥挤压力、土地利用压力）、拉力因素（新质生产力、土地出让收益）和约束因素（更

新成本、政府治理能力）3个维度构建城市更新驱动机制分析框架，并运用fsQCA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新质生

产力、土地出让收益、更新成本、政府治理能力和土地利用压力是驱动城市更新的核心条件；广州市城市更新可归纳为

新质生产力拉动型、土地出让收益拉动型、更新成本约束型和土地利用压力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约束型等4条路径。因

此，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实施精准化治理策略极为必要，并要重视新质生产力发展给城市更新带来的机遇，健全资

金投入保障与激励机制，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Based on the push-pull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riving mechanisms of urban renewal 
from three dimensions: pushing factors (population congestion pressure, land use pressure), pulling facto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and transfer revenue), and constraint factors (renewal cost, government governance capacity). It then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he study finds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and transfer revenue, renewal cost, government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land use pressure constitute 
the core conditions driving urban renewal. Urban renewal in Guangzhou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configuration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driven type, the land transfer revenue-driven type, the renewal cost-constrained type, and the 
land use pressure-driven & government governance capacity-constrained type.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urban 
renewal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implement precise governance strategies.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seizing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investment guarantees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and continuously 
enhancing government governance capacity.

城市更新；驱动机制；推拉理论；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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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

见》，强调“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建立可持

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大力实施城市

更新”。广州市是国内率先开展城市更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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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之一，其进程已步入法制化、规范化和

常态化阶段[1]。2024年，广州市先后出台《广

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

和《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通过分区分类

施策和完善法治框架，力求在公共利益与多

方权益间寻求平衡。然而，随着易拆迁、增值

空间大的项目逐渐完成，广州市城市更新进

程一度陷入停滞，且呈现显著空间分异：中心

城区如天河、越秀项目推进缓慢，外围城区如

白云、花都、增城效率偏低[2]，而黄埔的推进规

模领先、成效突出。各区域不同的更新进程凸

显其背后驱动机制的复杂性与差异性，亟待

深入解析。

城市更新具有长期性、多尺度、跨领域等

复杂特性，其驱动机制研究呈现多元视角。国

外研究主要基于地租理论分析市场主导的城

市再开发过程，并关注社会功能与政治权益等

因素的影响[3]。相较之下，我国城市更新的驱动

力涵盖政策调控（如土地政策与空间规划）、经

济激励（如产业发展与土地租金）、人口结构、

就业状况、社会需求（如环境质量、设施便利

性、体育文化）等多个层面[4]98，[5-7]。不难发现，

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推力或拉力单一维度的分

析，对多因素协同推进城市更新的作用机理

探讨仍略显不足，尤其是除了促进城市更新

进程的正向因素以外，其实也有阻碍城市更

新进程的负向因素。然而，现有的分析框架鲜

有涉及，也无法系统解释城市更新的复杂驱

动过程。因此，亟需重构新的分析框架。城市

更新本质上是城市空间与功能“迁移”或“转

变”的权衡过程，涉及多元主体间的策略互

动与利益协调，这种驱动过程与推拉理论的

分析框架相似。该理论源于Ravenstein[8]的

人口迁移研究，认为人口迁移决策是两种不同

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促使迁移的推

力因素和阻碍迁移的拉力因素[9]，现已被拓展

应用于市场营销行为[10]96、公共政策过程[11]等

领域，对个体或组织行为决策机制有极强的解

释力。

有鉴于此，本文以广州市作为研究对象，

尝试引入推拉理论框架系统，探究驱动城市更

新绩效形成及其空间异质性的内在驱动机制，

识别组态路径，以期为理解城市更新的空间重

塑过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为未来有效推进

城市更新进程和提升城市更新成效提供政策

的理论支点。

1 理论分析

推拉理论为解析迁移或转变行为提供了

经典分析框架。在人口迁移研究中，推力指促

使个体离开原居住地的消极因素，如对生活环

境不满意、就业机会匮乏等；拉力指吸引个体

迁往新居住地的积极因素，如更优的薪酬、更

好的公共服务等。同时，也存在阻碍或促进迁

移发生的中间障碍条件，如迁移成本、社会关

系网络和习惯惰性等约束因素[10]98。这3类力

量的博弈决定了最终的迁移过程。

城市更新作为政策力、经济力与社会力

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推拉理论框架同样适用

于对城市更新驱动力的分析（见图1）。推力体

现为人口拥挤、土地低效利用等倒逼更新的

压力，拉力来自新质生产力发展、土地出让收

益等正向激励。在不同阶段，推力与拉力时而

替代、时而互补，共同推进城市更新的实施。

与此同时，城市更新还受到一些约束因素的

调节作用，例如政府治理能力[12]、更新成本

等，显化或抑制推拉力的作用效果。政府、市

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在三力作用场域中，所

处位置、受影响程度及行为逻辑均存在系统

性差异，深刻塑造了城市更新的进程差异与

空间格局[13]。

1.1 城市更新的推力因素

1.1.1   人口拥挤压力

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激

增，然而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浪潮中，人口与

土地城镇化存在着失衡的困扰[4]97。以广州市

为例，2014—2024年，常住人口增幅（45.1%）

显著高于建成区扩张增幅（36.3%）。人口过

度集聚引发基础设施超载、交通拥堵、环境质

量下降等问题[14]，既有的城市空间结构难以承

载持续增长的压力，更新改造势在必行。

在此背景下，政府面临公共服务供给不

足与治理难度加大的压力，亟需通过城市更新

优化空间资源配置；开发商作为市场主体，更

加审慎地评估高密度地区更新项目的收益与

成本，以决定其参与意愿与投资策略[15]；居民

则普遍关注居住品质改善与环境提升。三方诉

求交织共同影响着高密度情境下城市更新的

推进过程。

1.1.2   土地利用压力

随着新增建设用地日渐稀缺，依赖增量

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资源供给的刚性

约束与城市发展的刚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

突出，倒逼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存量用地再开

发[16]。《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

2035年）》显示，未来15年广州建设用地供应

量的年均增长率将低于过去10年水平，正式进

入增量与存量并举的新时期。

图1  推拉理论视角下城市更新的驱动机制
Fig.1  Driving mechanisms of urban renew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sh-pull theor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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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施财政补贴，《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三旧”改造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运用“三旧”改造土地出让、税收等资金，对村

级工业园、“工改工”项目实施奖补；《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规定，地级以上市、县级政府可以安排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支持改造

为工业、公益性用途的项目，以及改造涉及的公共设施、历史文物保护、保障性住房等项目建设。

注释:注释:

在此转型过程中，政府通过容积率奖

励、税费返还等政策工具激励存量用地再开

发[17]83；开发商在增量业务受限背景下积极寻

求业务转型，在规划和经济激励政策的引导

下，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居民与土地权利人高

度关注自身权益保障，期望通过更新实现居

住改善与资产增值。这种由土地利用压力引

发的多元主体互动，共同推动着城市更新路

径的形成。

1.2 城市更新的拉力因素

1.2.1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为

城市更新注入核心动力[18]24。现有存量产业空

间在结构布局、设施配置等方面已难以满足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一方面，产业空间供

给不足且布局零散，无法满足新兴产业对集

中连片空间的需求；另一方面，现有空间在土

地性质、建筑形态等方面与新型产业要求不

匹配，难以承载研发空间、中试基地等新型载

体[19]。同时，科技创新集聚的高素质人才对工

作、生活环境提出更高要求，推动了高品质居

住区、现代化商业服务和优质公共空间的建

设需求。

在此背景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空

间规划创新和配套设施提升，积极推动存量

空间的功能升级；开发商把握“工改工”“工

改新”等更新机遇，既寻求政策支持，也看重

长期稳定的资产收益[20]；原有企业与居民在

空间重构过程中既面临资产增值机遇，也需

应对就业结构调整和社区变迁的挑战。新质

生产力通过驱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深刻

影响着城市空间转型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

进程。

1.2.2   土地出让收益

在我国现行土地招拍挂制度下，地方财

政对土地出让收益存在较高依赖。与西方相

比，我国城市更新更具公共福利属性，政府在

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

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是我国城市更新工作

的基本要求，然而更新过程中资金难以平衡

亦是不争的事实。政府既依靠社区经营与功

能置换力求资金平衡，也会权衡产业潜在税

收和土地出让收入[21]。随着土地出让获利空

间收窄，城市更新模式逐步由政府主导向多

元合作转型。

在此过程中，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返还、

减免等经济手段激励多方参与①；市场主体基

于成本收益分析，更倾向选择享有政策优惠的

更新项目；土地原产权人因预期有更优厚的安

置补偿而积极配合，有效降低协商成本，提升

项目实施效率[17]84。此外，部分土地出让收益

被用于改善社区公共服务，使居民共享更新红

利。这种以土地收益为纽带的激励机制有效促

进了城市更新向多元合作模式转型。

1.3 城市更新的约束因素

1.3.1   更新成本

更新成本作为重要约束因素，直接影响

项目的可行性评估与决策门槛，当其超过特定

阈值时可能导致项目推迟、规模缩减甚至方案

调整。同时，成本水平也决定了资金筹集难度，

推动形成差异化的融资模式与实施路径[22]。

更重要的是，更新成本促使各方建立成本管控

与分担机制，通过政策支持与流程优化寻求成

本效益平衡点[23]，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更

新进程。

在成本约束下，政府需权衡财政能力与

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政策创新推动成本分摊；

市场主体对更新项目盈利性有所顾虑，参与意

愿低下；居民与产权人对补偿方案高度敏感。

这种多元主体的差异化响应进一步增加了城

市更新实施的复杂性。

1.3.2   政府治理能力

政府治理能力通常指政府运用国家制度

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体现在制度设

计、政策执行与资源配置等多个维度[24-25]，直

接关系到城市更新的实施效能。在城市更新过

程中，治理能力主要通过政策执行与财政保障

两条路径发挥作用。清晰稳定的制度框架能够

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而规范

透明的执行程序则有助于保障居民权益。同

时，财政投入与税收优惠增强了项目的经济可

行性，向民生设施倾斜的资源配置也提升了公

众支持度。良好的政府治理能力通过降低参与

障碍和提升接受程度，有力推动了城市更新项

目的顺利实施。

2 组态分析

2.1 实证设计

2.1.1   实证方法的选择

定性比较分析（QCA）主要包括清晰

集（csQCA）、多值集（mvQCA）和模糊集

（fsQCA）3种类型。其中，fsQCA能够解释

多重并发因果与因果非对称性等复杂问题，适

用于识别多条件变量构成的组态路径对结果

变量的影响[26]161。在样本适应性上，fsQCA既

能够处理大样本，也适合处理15—50个中等

规模的样本研究[27]。鉴于城市更新绩效受多

因素共同影响，运用fsQCA能够有效解析各

条件变量间的非线性互动关系，进而识别出驱

动城市更新绩效提升的多元组态路径。

2.1.2   变量设计

（1）结果变量

城市更新绩效采用项目完成率作为核心

测度指标。它能够综合反映更新活动的实施

进度、资源配置效率及其与战略目标的契合

程度[28]。

（2）条件变量

人口拥挤压力选用常住人口密度作为测

度指标，该指标直接反映了人口集聚对城市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造成的压力，是推动城市更

新的基础动力。

土地利用压力以建成区面积占行政区面

积的比例来表征。该指标体现了建设用地资源

的稀缺程度，反映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

型的现实需求。

新质生产力通过第二、第三产业增量总

和占GDP比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量的比

值，规上工业产值增速，研发费用占GDP的比

重和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数[29]等综合测量。其

中，第二、三产业增量占GDP的比重反映了产

业结构向高端化发展的趋势，规上工业产值增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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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体现了实体经济发展活力，研发投入强度表

征了创新要素的投入规模，专利产出直接衡量

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土地出让收益采用扣除政府投入成本后

的净收益作为测度指标。该指标体现了更新项

目的经济可行性，也反映了政府通过财政激励

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政策空间。

更新成本以项目总投资额进行测量。该

指标直接反映了项目实施面临的资金约束程

度，是影响更新进度和改造标准的关键因素。

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政策发文量和公共预

算支出综合测度[30]。这两个指标分别反映了政

府对城市更新的制度供给强度和资源保障水

平，共同体现了政府的治理效能。

2.1.3   数据说明

本文聚焦广州市11个行政区，时间跨度为

2017—2020年。由于部分年份和区域的城市更

新项目完成率和总投资额数据存在缺失与明

显波动，考虑到使用插值法会引入偏差，因此

笔者严格遵循fsQCA方法对数据质量的要求，

剔除了不完整样本，最终获得一个包含32个有

效观测的平衡面板数据集（见表1）。

2.2 fsQCA分析

基于前文确定的变量赋值和度量数据，

运用fsQCA4.0软件依次开展数据校准、必要

性条件分析和组态分析[26]163，基于分析结果，

最终得出广州市城市更新的影响因素及其作

用路径。

2.2.1   数据校准

首先，需要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即把原

始数据转化为0到1之间的模糊隶属度值。城

市更新绩效是基于样本的相对指标，所以本

文基于样本特点（见表2），遵循Ragin的直

接校准方法，将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的3个校

准点分别设为95%（完全隶属）、50%（交叉

点）、5%（完全不隶属）[31]，[32]58。其次，通过

SPSS19.0计算得出各个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

的3个模糊集锚点阈值，继而运用fsQCA4.0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校准。最后，获得各样本

的隶属度值。

表1  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Tab.1  Variable design and data description

表2  校准与描述性分析
Tab.2  Calibration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2.2   必要条件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前，需通过必要性分析

检验单个条件变量是否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

条件。该分析通过一致性和覆盖度指标进行评

估，一致性是指前因组合对于结果变量的隶属

程度，覆盖度则代表前因组合对结果变量的解

释程度。当某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高于0.90时，

可被视为必要条件[32]101。表3显示，6个条件变

量对城市更新绩效的一致性均未达到0.90的

阈值，表明这些变量均非高绩效或非高绩效的

必要条件。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些条件变

量之间的交互效应与组态关系。

2.2.3   真值表构建

构建布尔集数真值表是组态分析的关键

步骤，它能展现各条件组合的赋值情况、对应

的案例数量，以及满足结果变量取值为1的特

定组态。首先，参考中小样本的主流标准[32]124，

设定原始一致性的门槛值为0.80，实例频率的

门槛值为1.00；其次，观测到PRI值存在两个自

然中断（0.57—0.65，0.65—0.72），因此在此

处设置中间值（0.65）为截断值[33]，即PRI一

致性的门槛值为0.65[34]。根据上述设定，将不

符合一致性要求的组态结果赋值为0，建立有

效的真值表。

由于单条件必要性分析显示无一变量为

必要条件，故将所有条件变量设定为“存在或

缺席”，最终获得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其

中，中间解包含符合理论预期的逻辑余项，简

约解则包含所有可能的逻辑余项。核心条件同

时存在于简约解和中间解中，边缘条件仅出现

在中间解中[26]161。本文主要依据中间解进行结

果分析，并辅以简约解作为参照，绘制组态分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结果变量
城市更新

绩效

城市更新项目完成率=（年度已完成改造面积/年度实
施改造面积）×100% 主管部门

条件变量

人口拥挤
压力

人口密度=常住人口数/辖区总面积，单位：万人/km² 广州市统计年鉴

土地利用
压力

城市建成区比例=（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辖区总面
积）×100%

Esri，以Sentinel-2卫星的
遥感图作为数据源

新质生
产力

新质生产力指数=wi×xi

式中：wi为各指标的权重，用熵权法确定；xi分别为第
二、三产业增量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
增量的比重、规上工业产值增速、研发费用占GDP的
比重（（R&D/GDP）×100%）、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广州市统计年鉴、广州市
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报告、广州市各区政
府年度工作报告

土地出让
收益

土地出让收益=土地出让收入–政府投入成本，单位：
亿元

主管部门

更新成本 城市更新项目投资总额，单位：亿元 主管部门

政府治理
能力

政府治理能力指数=wi×xi

式中：wi为各指标的权重，用熵权法确定；xi分别为城
市更新相关政策发文量、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广州市各区统计年鉴、广
州市各区人民政府官网、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官网等

变量名称

校准 描述性分析

完全隶属
（95%）

交叉点
（50%）

完全不隶属
（5%）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更新绩效 0.5394 0.0805 0.0022 0.1444 0.1624 0.0000 0.6849

人口拥挤压力 3.5198 0.3401 0.0597 1.0484 1.1745 0.0329 3.5790

土地利用压力 0.8957 0.5975 0.1773 0.5716 0.2401 0.1189 0.8961

新质生产力 0.6866 0.4951 0.2885 0.4909 0.1164 0.2294 0.6899

土地出让收益 408.6029 117.6715 -0.4107 154.0201 124.5544 -0.9106 415.6970

更新成本 166.1457 47.6651 0.0746 58.0234 50.8433 0.0057 182.3430

政府治理能力 0.9926 0.1830 0.0382 0.2831 0.2542 0.0000 1.0000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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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表（见表4）。

从表4呈现的4条组态路径来看，单个

和整体组态在一致性和原始覆盖度上均超

过了阈值0.75和0.20[32]138。4条组态路径的

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103，这表示所有路径

总体上能够很好地说明城市更新绩效这一

结果；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5377，意味着其

对53.77%的样本具有解释力。由此，可以认

为这4种组态路径是促成城市更新的充分

条件。

2.2.4   稳健性检验

通过调整关键参数对fsQCA分析结果进

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将校准锚点调整为90%

（完全隶属）、50%（交叉点）和10%（完全不

隶属）；第二，根据样本数据的自然断裂特征，

将PRI一致性阈值从0.65上调至0.70。比较调

整前后分析结果发现，核心条件构成和路径特

征高度一致，说明该结果有较强的可靠性（见

表5）。

2.2.5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最终确定了4条城市更新的动力机

制，分别为新质生产力拉动型路径（~人口拥

挤压力*~土地利用压力*新质生产力*~土地出

让收益*~更新成本*~政府治理能力）、土地出

让收益拉动型路径（~人口拥挤压力*~土地利

用压力*~新质生产力*土地出让收益*~更新成

本*~政府治理能力）、更新成本约束型路径（~

人口拥挤压力*~土地利用压力*~新质生产力

*~土地出让收益*更新成本*~政府治理能力）

和土地利用压力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约束型

路径（人口拥挤压力*土地利用压力*~新质

生产力*土地出让收益*更新成本*政府治理

能力）②。

根据fsQCA组态解得出的隶属度大于

0.50的样本，确定了花都、增城、白云、南沙、番

禺、黄埔6个区对应的组态路径。再结合广州

市各区城市更新情况，以及2017—2020年新

质生产力、土地出让收益、更新成本、土地利用

压力和政府治理能力数据，对广州市11个区进

行分类排序，根据优先级得到各区对应的城市

更新驱动路径（见表6）。

表4  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Tab.4  Results of qualitative comparison analysis

表5  稳健性分析结果
Tab.5  Robustness analysis results

表3  必要条件分析
Tab.3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条件变量
城市更新绩效 ~城市更新绩效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人口拥挤压力 0.5628 0.5213 0.6750 0.7700

~人口拥挤压力 0.7517 0.6525 0.5804 0.6205

土地利用压力 0.5781 0.5114 0.6982 0.7606

~土地利用压力 0.7294 0.6624 0.5515 0.6168

新质生产力 0.6297 0.5647 0.6597 0.7286

~新质生产力 0.6974 0.6246 0.6059 0.6683

土地出让收益 0.6653 0.6073 0.6382 0.7174

~土地出让收益 0.6904 0.6077 0.6506 0.7053

更新成本 0.5749 0.5606 0.6223 0.7486

~更新成本 0.7427 0.6149 0.6348 0.6472

政府治理能力 0.6192 0.6289 0.5838 0.7302

~政府治理能力 0.7343 0.5889 0.7033 0.6946

条件变量

新质生产力
拉动型

土地出让收益
拉动型

更新成本
约束型

土地利用压力推动—政府
治理能力约束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推力因素
人口拥挤压力 ⊗ ⊗ ⊗ ●

土地利用压力 ⊗ ⊗ ⊗ ●

拉力因素
新质生产力 ● ⊗ ⊗ ⊗

土地出让收益 ⊗ ● ⊗ ●

约束因素
更新成本 ⊗ ⊗ ● ●

政府治理能力 ⊗ ⊗ ⊗ ●

一致性 0.8750 0.9014 0.9208 0.9622

原始覆盖度 0.3027 0.3508 0.2594 0.2838

唯一覆盖度 0.0830 0.0760 0.0300 0.0683

解的一致性 0.9103

解的覆盖度 0.5377

条件变量

新质生产力
拉动型

土地出让收益
拉动型

更新成本
约束型

土地利用压力推动—政府
治理能力约束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推力因素
人口拥挤压力 ⊗ ⊗ ⊗ ●

土地利用压力 ⊗ ⊗ ⊗ ●

拉力因素
新质生产力 ● ⊗ ⊗ ⊗

土地出让收益 ⊗ ● ⊗ ●

约束因素
更新成本 ⊗ ⊗ ● ●

政府治理能力 ⊗ ⊗ ⊗ ●

一致性 0.8799 0.9203 0.9108 0.9807

原始覆盖度 0.2286 0.2741 0.2008 0.2415

唯一覆盖度 0.0746 0.0760 0.0339 0.0909

解的一致性 0.9317

解的覆盖度 0.5010

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不存在；“●”或“⊗”表示核心条件，“●”或“⊗”

表示边缘条件。空白表示该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不存在；“●”或“⊗”表示核心条件，“●”或“⊗”

表示边缘条件。空白表示该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注：“~”表示该条件缺失。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② “*”用于连接不同的条件变量，表示“且”的交集关系，即同时满足；“~”表示“非”，即该条件变量不存在。注释: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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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广州市各区的城市更新驱动路径
Tab.6  Driving path of urban renewal in various districts of Guangzhou

（1）新质生产力拉动型路径

新质生产力拉动型路径以新质生产力的

存在和人口拥挤压力、政府治理能力的缺席

为核心条件，呈现出“市场自发、经济驱动”

的典型特征。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革新与业

态重构，推动城市空间为适应新兴产业需求

而进行功能与形态的迭代[18]27。该路径不迫

于人地矛盾的外部压力，更多表现为市场主

体为把握发展机遇而自主推动的空间重构行

为，即企业具有主动改造旧有厂房、建设研发

园区或构建创新街区的强烈意愿。该路径通

常适用于创新要素高度集聚、新兴业态活跃、

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的地区，如花都、天河和海

珠，其中空港经济、金融城片区和数字经济分

别成为推动区域空间转型的重要动力。在此

类创新要素集聚区域，政府主要扮演制度环

境营造者角色，城市更新呈现为市场主导的

空间自适应过程。

（2）土地出让收益拉动型路径

土地出让收益拉动型路径以土地出让收

益的存在和土地利用压力、新质生产力、更新

成本的缺席为核心条件。在缺乏新质生产力

强劲拉动和显著更新成本约束的背景下，可

观的土地出让收益成为推动城市更新的关键

动因，呈现出“政府主导、财政激励”的典型

特征。在强公共福利导向下，地方政府一方面

通过土地出让金返还、减免等方式激励市场

主体和原产权人积极参与，有效降低交易成

本；另一方面将部分收益投入社区公共服务

改善，使居民共享更新红利。这种路径适用

于土地市场活跃、政府对土地财政尚有依赖

且更新阻力较小的地区。增城是这一路径的

典型代表，其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常规

财政资源有限，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度显著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③。通过创新土地收益分

配机制，将土地增值收益直接转化为更新动

力，形成了以财政激励为核心、政府主导的

更新模式。

（3）更新成本约束型路径

更新成本约束型路径以更新成本的存

在和新质生产力、土地出让收益的缺席为核

心条件。在新质生产力拉动不足与土地财政

激励有限的背景下，成本约束成为主导更新

进程的关键因素。高昂的更新成本显著增加

了项目的资金平衡难度，抑制了市场主体参

与意愿，同时限制了政府运用财政激励工具

的空间。在此条件下，各方均表现出明显的风

险规避倾向：政府审慎推进，市场主体观望犹

豫，居民则因担心权益受损而强化诉求，进一

步加大了实施难度。这类路径常见于新兴产

业集聚度不高、市场动力不足且土地增值潜

力有限的区域，如白云、南沙与从化。面对成

本约束，白云通过大规模土地收储整合零散

用地，以规模效应分摊单位更新成本④；南沙

创新采用土地“1.5级开发”模式，通过弹性

供地方式降低市场主体前期投入；从化则主

要依靠财政补助推进微改造，在成本约束下

实现空间优化与民生改善⑤。

（4）土地利用压力推动—政府治理能力

约束型路径

土地利用压力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约束

型路径以土地利用压力、政府治理能力的存

在和新质生产力的缺席为核心条件。土地资

源紧约束构成更新的外部推力，而政府治理能

力则通过战略规划、政策创新与利益协调等发

挥关键约束作用，其他辅助条件进一步强化了

这一路径特征：人口拥挤压力凸显更新的紧迫

性，土地出让收益提供资金保障，更新成本考

验政府资源配置能力。该路径主要适用于土地

资源紧约束、人地矛盾突出，且高度依赖政府

治理能力的区域，如番禺、黄埔、越秀和荔湾。

面对土地资源紧约束与多元利益协调的复杂

情境，番禺构建“区—镇街—社区”协同机制，

创新探索“政策赋能+路径明确+合力推进”

模式⑥；黄埔建立“区级统筹—部门指导—镇

街落实”三级联动工作体系，确保政策有效

落地；越秀创设“共同缔造”议事平台，促进

多元主体协商共识⑦；荔湾则通过“共同缔造

委员会+BOT运营权分离”政策组合，成功撬

动社会资本参与历史街区活化。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第一，城市更新绩效受推力、拉力和约

束因素共同影响，其中新质生产力、土地出

让收益、更新成本、政府治理能力与土地利

用压力构成核心驱动条件。因此，未来的城

市更新亟需重视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机

遇，健全城市更新的资金投入保障与激励机

制，以及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同时，

切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以保证城市更新顺利

推进。

第二，广州市城市更新呈现出4种典型

的驱动路径，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新

质生产力拉动型路径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③ 土地财政依赖度=（土地出让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2022年增城区土地财政依赖度达到130.75%，高于广州市平均水平（85.75%）。

④ 例如，“广州设计之都”项目明确村集体与政府的建筑面积分配比例为7：3（村集体保留36.14万m²，政府收储14.84万m²）。一方面，高比例的利益返还激励了村集

体积极参与改造，减少了谈判成本；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保留部分物业获得长期收益，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实现了更新成本的可持续分担。

⑤ 例如，吕田墟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总投资5 514万元，分3期推进，资金重点用于建筑外立面整饰、“三线”下地、基础设施更新等民生领域。

⑥ 番禺区通过“区—镇街—社区”三级联动深入摸排宣传，为831台老旧住宅电梯争取7 470万元国补资金；同时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明确两类申报主体，从而破解

“纳统瓶颈”，形成可复制的老旧社区民生问题解决路径。

⑦ 以“黉桥•小石集”危房改造试点项目为例，在越秀区政府的引导下，街道牵头组织人大代表联动项目内业主、群众代表、社区党员、设计师等成立“共同缔造”

委员会，充分协商集中民意，促成38户住户、7家商户全部签约，推动项目于2年内全面完工，有效改善了民生。

注释:注释: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驱动路径 行政区

新质生产力拉动型 花都、天河、海珠

土地出让收益拉动型 增城

更新成本约束型 白云、南沙、从化

土地利用压力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约束型 番禺、黄埔、越秀、荔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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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内生动力，呈现出市场主导的特征，如花

都、天河和海珠的更新实践主要依靠创新要

素集聚和市场机制推动空间重构；土地出让

收益拉动型路径依托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

配形成有效的经济激励，如增城通过创新土

地收益分配机制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

更新成本约束型路径受到项目经济可行性的

强约束，白云、南沙和从化的更新进程明显

受到成本因素的制约；土地利用压力推动—

政府治理能力约束型路径体现了资源紧约束

与治理效能的协同作用，番禺、黄埔、越秀和

荔湾在面临土地资源瓶颈时，高度依赖政府

的治理能力推动城市更新的实施。可见，城

市更新的推进必须充分考虑地域条件、资源

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遵循因地制宜的基

本原则。

3.2 建议

一是建立城市更新的精细化治理机制，

系统优化政府治理能力。应基于城市更新的多

尺度影响因素和多元驱动路径，构建分区分类

的精准治理体系，提供差异化的政策指引；要

完善城市更新的法规政策工具箱，为项目实施

提供清晰依据；健全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机

制，强化规划统筹和政策整合，同时推动治理

重心下移，提升基层执行能力；创新投融资模

式，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此外，需建立动态

监测与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确保城市更新工

作的持续优化和精准推进。

二是健全资金保障与激励机制，完善“政

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针对

土地出让收益拉动型区域，需建立收益精准反

哺机制，明确资金分配与使用范围；针对更新

成本约束型区域，应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引导

社会资本和探索弹性供地等多元渠道降低更

新门槛。同时，要合理界定各方权责边界，运用

容积率奖励、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发市场活力，

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加强对

土地产权、用途、容量等关键要素的规范管理，

推动城市更新向多元共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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